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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1, ,, 战的组织达成协议， 什何 ． h得依昭仆，1 阮认院视约》促

出 i,，球，将 'i1端捉父l斗付斗、阮 ',!i .11 11 。

2. 1护 I斗家在鉴署或批汁i个公约或加入不公约时，得卢

IUl i亥 l 1il 小受个条 tl'\ 1 款的约束。八他绵约国对1．作出这项保悄

的任何练约国，也小受个朱奶 1 款的约束。

3. 依照本条办 2 ，次的规定什． 出保凶的什何绵约 1 11 , 得随

时通知联合 1叶秘书 1(. !lk l l Il i亥顶保悄 。

第十七条

1. 本公约在－..儿八 勹仆I 丿 I --:_·I·· 11 以前 ii: 纤［约 If~

介囚总部 Jr放给所仆I 14 家签 j,,． 0

2. 本公约须纾批汁l。批计1 1沁．，文（［联介冈秘书 l`

3. 个公约开放给任何 1q ．豕加入。加入 1，；伈夕汁（联合旧秘

1m. 

第十八条

1. 本公约1、V. 1,I 订~ ..:. I· ::. 1分批汁l 书或 1JII 入 II 交｛（联合囚

柲 l} 长之后办 ···. |·天 JI·始／l．效。

2. 对 J·.在U'，二· I 二份批廿I B或加入 II 父{f·后批计1 或 JJII

入木公约的 1,j- (·t~ 家，木公约 1勺（，该 114 交｛i 贝批计1 1＄或 IJII 入 1 ，；

J；；笱 芞 I · 天对该日开始'|效。

第十九条

1. 仔何缔约 1 ii得 J11 书而通知联合 1付柲 l讥 K 退 出本公约。

2. 在联合国秘书长桵到通知之 II 起 － ·仆后，退出即行 'I·.

效。

第 二十 条

本公约原木应交存联合l11 秘书长，丿［阿拉伯文、中文、 萸

文、法文｀俄文和酉班牙文各文木J七h 1司笭效力。联合 l tl 秘书

长应将本公约的正式副本分送所打 l付豕。

木公约于...………在纽约开放签才：，今下列笭署）、 夕在各 (I

政府正式授权，在本公约1笭字，以昭信守 。

＠公约千一九七九年1二月十八 fl 开放衿字．

34/147.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

特别委员会的报告

大会，

重申支持《联合国宪章呼阐明的宗旨和原则，

回顺其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 992 (X) 

号、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第 2285 (XXII) 号 、 一九六

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第 2552(XXIV) 号、 一九七0年十

二月 十一 日第 2697 (XXV) 号、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

四日第 2968 (XXVII) 号和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

第3349(XXIX) 号决议，

又回顺其关于加强联合国作用的一九七二年十一

月二十七日第 2925 (XXVII) 号、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

-＋日第 3073 (XXVIII) 号和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

日第 3282(XXIX)号决议

特别回顺其设立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

别委员会的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第 3499 (XXX) 

号决议及其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 九日第 31/28 号、

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第 32/ ,15 号和一九七八年十二

月十六 日 第 33/94 号决议，

审议了特别委员会的报告，＠

注意到在履行特别委员会的任务方面取得了进

展，

回顺其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第四次全体会议

通过决定，将题为“以和平方法解决国家间争端＂的项

目列入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议程，

注意到特别委员会成员和其他有关国家彼此间举

行会前协商对促进委员会完成任务可能具有重要性，

考虑到特别委员会尚未完成委托给它的任务，

l . 注意到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

员会的报告；

2. 决定特别委员会应继续工作，执行下列委托

给它的任务：

兮《大会正式记从，打厂，十四屈会议，补编 ;;f'i 33 勺》 (A,I

34 少,' 33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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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) 开列在委员会中已提出或将提出的建议，

指出已引起特别注意的各项建议；

(b) 审查在委员会中已提出或将提出的建议 ，

以期优先审议可能达成普遍协议的那些方面；

3. 溃特别委员会在其下届会议上发

(a) 继续进行关于各会员国对维持国际和平与

安全问题所提建议的工作，以期开列和审查这些建议；

(b) 审议会员国所提出的关千使联合国现行程

序合理化问题的建议，其后再审议其他题目下所提出

的任何建议；

4. 进一步请特别委员会参照它在和平解决争端

问题方面已经取得的进展，继续其关于这个问题的工

作，以便根据特别委员会按照大会第 33/94 号决议所

编制的清单，拟定并建议使该项工作适当完成的方法；

5. 请特别委员会注意到，只要对其工作结果具

有意义，就应尽力达成普遍协议；

6. 敦促特别委员会成员充分参加委员会的 J-．

作，以完成委托给委员会的任务；

7. 滇各国政府按照大会第 3499 <XXX) 号决议

的规定，提出意见和建议，或如认为有必要，对已提

出的意见和建议作最新的补充；

8. 请秘书长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一切协助，

9. 请秘书长按照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

796 <VJI)号、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 第 992 (X) 

号和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2968 (XXVII) 号决

议的规定，尽快增订q联合国各机构惯例汇编沁

10. 请特别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

工作报告；

11 . 决定将题为“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
特别委员会的报告＂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

的临时议程。

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

笫－O五次全体会议

＠并参对第十节 B. 8, 第 34/432 号决定。

34/ 148.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

大会，

审议了东逍国关系委员会的报仵，＠

认为与各国轧联合国代表团的特权和豁免、代表

闭安全和代表团人员安个小关的各种问题，对各会员

国都十分币要，为它们所关切，而且也足东迫国的竹

要责任，

对最近发生的攻击常驻联合国代表团、危及其安

全及其人员生命的暴力行为，深裹关切 ，

l. 擅受东边 1司关系委员会在其报告第 42 段中

所作的各项建议；

2. 湟烈谴责攻击驻联合困代表团及其人员的暴

力行为，认为这种行为与这此代表团及其人员根据因

际法所享的地位足不相容的；

3. 高次促请东逍因立即采取打效措施，保证所

有各国常驻联合1司代表团及其人员充分安令：

,1. 决定按照大会一儿七 - .年十二 月十五 H 纶

2819 CXXVI) 号决议的规定，继续东道国关系委员会

的工作，以便更为经常地审查其职权范围内的所有1~

项，井请秘书长向委员会提供一切必要协助：

5. 决定将题为“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＂的项

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的临时议程。

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

笫一C)五次全休会议

34/149. 按照《联合国宪章“第一百零二
条登记和公布条约和国际协定

大会，

回顺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33/1 41A 和

B 号决议，

1. 对秘书长的报告＠ 褒示赞赏，并注意到其中

所载的资料；

@C大会il．．式记求，笱l :. I · 四 hli 会议，补编 "'26 另》 (A/

34/26) 。

@A/34/466。




